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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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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白任意性规则，是非法自白排除规则的基础规则与实质性规则。在美国
这一规则经历了从普通法向宪法根据的转变，其价值追求从可靠性转向任意性，但自白任

意性的判断却始终是横在美国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传统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存在

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缺陷。联邦最高法院不断尝试寻求清楚、明确的简易判断方法，最终

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米兰达推定”。但这种自动适用的技术性排除规则经历了从“不可反

驳的推定”向“可反驳的推定”的转变，例外的不断增加使它最终沦为新的“综合情况”判

断规则。中国自白任意性规则在规范层面上初步形成，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多重困难

和阻力，自白任意性的判断便是其中最为棘手的难题。由此，我们宜借鉴和汲取美国的经

验与教训，结合中国具体情况，以法律推定和证明责任规范为技术性措施，降低法官裁判

的难度与阻力，增加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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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与宪法第五修正案关系紧密，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五

修正案的排除规则”。它以被告人口供的自愿性为实质判断标准，故又称口供自愿性规

则或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是自白排除的实质性规则与基础规则，〔１〕它与米

兰达规则存在着适用上的竞合关系，同时又与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的排除

规则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米兰达规则和其它宪法性规则未能取代自白任意性规则，而

仅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对其缺陷的弥补与完善。有西方学者称，关于自白任意性规

则在美国讨论的较多，而真正理解的较少。中国亦然。比如，国内不少理论研究者与实务

人员把非法自白直接等同于非任意性自白，〔２〕有论者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规则，〔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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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白任意性规则之外，与自白排除有关的证据规则还包括传闻规则、补强规则等。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５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８８－１９２页；牟军
著：《自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３９－３６７页；王爱平，许佳：《“非法供述排除规
则”的实证研究及理论反思》，《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９５－１０４页。
参见张建伟：《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有学者以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司法实务中的缺失拒绝承认其规范层面上的存在。〔４〕 故本

文以自白任意性的认定和判断为主线，主要以美国的相关判例为基础，〔５〕梳理、考察美国

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和判断标准的演变过程，寻求其演绎的实践路径与技术性方案，为面

临相似困境的我国刑事司法提供解决思路与合理借鉴。

一　美国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的演变

（一）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综合情况”判断：从普通法到宪法的裁判根据

美国自白任意性的判断依据经历了由普通法上的裁判依据到宪法上的裁判依据，由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到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由联邦法院体系再到州法院体系实施的漫长

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间还伴随了相关宪法修正案条款在各州生效先后的问题以及从单

一的宪法条款依据到各种因素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根据普通法规则，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的被告人自白均具有可采性，除非该自白不

具有任意性。排除非任意性自白的主要原因是它存在虚假可能性，会误导事实裁判者，可

能导致无辜者被错误定罪。但是时间一久，自白的非任意性本身就成了自白被排除的根

据，“不再考虑它是否会导致虚假的自白”。〔６〕

美国联邦法院对于被告人自白的可采性曾经长期适用普通法上的任意性规则。例

如，在 １８８４年的“霍普特诉犹他州”（Ｈｏｐｔｖ．Ｕｔａｈ）〔７〕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普通

法上的自白任意性规则，认为“口供如果是自由、自愿地作出的，就具有证据的最满意品

格”。但联邦最高法院也警告，如果自白的取得是“因为政府的威胁或非法允诺，被告人

因此产生了恐惧或期望……其意志自由或自我控制在本质上就被剥夺了，在法律的意义

上该自白是非任意的”。〔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１８９７年的“布拉姆诉联邦政府”（Ｂｒａｍ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案件中

指出，排除规则不仅仅是一个自白是否可靠或者是否使用了被禁止的引诱手段的问题，而

是自白“在事实上是否是自愿作出”的问题。另外，该案首次把普通法上的自愿性规则与

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联系起来，认为反对自证其罪条款“不过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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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秋红：《刑事证据制度发展中的阶段性进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评析》，《证据科学》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张
建伟：《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
相关问题》，《政法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等。
尽管国内已有个别学者对美国自白任意性规则进行系统研究，但并非直接基于法规范（即判例）的研究，而是主

要基于国外论文与专著对学者观点的分析。参见杨文革：《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Ｗｉｇｍｏｒｅ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８２５，ａｔ３４６（ＣｈａｄｂｏｕｒｎｅＲｅｖ．１９７０）．
更早时期（１８２９年）的赫克托尔（Ｈｅｃｔｏｒ）案件中，法官就指示陪审团说，他们应当考虑排除赫克托尔在拷问之下
因疼痛、希望或惧怕做出的任何口供。因此，按照他们的意见，被告人自由、自愿做出的口供应该被接受为反对

罪犯最好的证据。但当时更多地考虑口供的真实性，不同于后来基于合法性的角度排除非自愿的供述。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Ｃ．ＴｈｏｍａｓＩＩＩ，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４ｔｈｅｄ．，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ｐｐ．５３４－
５３５。
Ｈｏｐｔｖ．Ｕｔａｈ，１１０Ｕ．Ｓ．５７４（１８８４）．



通法上有关口供规则的结晶与升华”。〔９〕 但是，当时第五修正案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还没

有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适用于各州。因此，州司法体系仍然适用普通法上的自白任

意性规则，直到１９３６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布朗诉密西西比州”（Ｂｒｏｗｎｖ．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１０〕

的判决为止。

在 １９３６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禁止强制所得的自白在州法院的审判中适用。〔１１〕 在布朗案中，被告人被执法人员剥光了

衣服，吊在树上用皮鞭抽打，其案件事实令人震撼，以致于联邦最高法院很容易判断出该

自白的非任意性，根本不需要采用什么特别的具体方法。由于此时第五修正案“禁止强

迫自证其罪”条款未适用于各州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根据是：警察野蛮的刑讯行为

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得自白必须

予以排除。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以正当程序条款无争议地对被告人自白作出了非

任意性的认定，并且随后也强调“自白是否是被告人自由、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界定‘任

意性’非常重要”。〔１２〕 但是，自白的任意性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更不用说给出

明确的判断标准了。在判断某一自白的可采性时，从布朗案到马洛伊案（Ｍａｌｌｏｙｖ．Ｈｏ

ｇａｎ）〔１３〕的２８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先后尝试过以下几种不同的因素来进行判断：（１）自白

不具有可靠性；（２）警察存在不文明行为；〔１４〕（３）自白并非自由意志的产物；〔１５〕（４）较长

时间的审讯。〔１６〕

但对于那些处于合法行为与明显违法行为之间的警察行为如何认定，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因为，采用该类行为而取得的自白必定处于典型的任意性与非任意性之间的灰色

地带。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判断某一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时，只能采用逐案判断的方式

和“综合情况”判断法来认定。所谓“综合情况”判断法，是指除了考察上文提到的几种因

素外，还要考察以下因素：讯问者的人数，讯问地点，讯问的时间长度，律师帮助权是否被剥

夺，讯问对象的个体情况，包括诸如年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

随着宪法第六修正案因 １９６３年的吉迪恩案（Ｇｉｄｅｏｎｖ．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而适用于州法院

系统，以及宪法第五修正案因１９６４年的马洛伊案（Ｍａｌｌｏｙｖ．Ｈｏｇａｎ）而适用于各州，逐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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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ｍ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６８Ｕ．Ｓ．５３２（１８９７）．
Ｂｒｏｗｎｖ．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２９７Ｕ．Ｓ．２７８（１９３６）．
早在１９世纪就已经禁止强制所得的自白在联邦法院使用了。
Ｌｉｓｅｎｂａｖ．Ｃａｌ．，３１４Ｕ．Ｓ．２１９（１９４１）．
Ｍａｌｌｏｙｖ．Ｈｏｇａｎ，３７８Ｕ．Ｓ．１（１９６４）．
有些自白明显具有可靠性，但也被排除，因为如果采纳警察以卑鄙行为取得的自白，是对法院公正、廉洁等基本

理念的玷污。比如在“罗杰斯诉里士满”（Ｒｏｇｅｒｓｖ．Ｒｉｃｈｍｏｎｄ）案中，警察假装逮捕被告人生病的妻子，诱使其作
出自白。

有些自白具有明显的可靠性，自白的获取方式也没有触犯法院公正、廉洁的基本观念，但由于它不是被告人的自

由选择，也不得采纳。比如，警察给生病的嫌疑人吃了一种能够促使其吐露事实真相的药，尽管警察事先并不清

楚该药具有这种作用，但因此取得的自白也要被禁止使用。参见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ｖ．Ｓａｉｎ，３７２Ｕ．Ｓ．２９３（１９６３）。
按照１９４４年“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州”（Ａｓｈｃｒａｆｔｖ．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案件的裁决，“控方在被告人没有任何休息和睡
眠的情况下连续讯问３６小时，是不可能获得什么‘自愿性’自白的”。参见 Ａｓｈｃｒａｆｔｖ．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３２２Ｕ．Ｓ．１４３
（１９４４）。



现了第五修正案的排除规则和第六修正案的排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６４年的“伊斯

科白多诉伊利诺斯州”（Ｅｓｃｏｂｅｄｏｖ．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１７〕案的主要根据尽管是宪法第六修正案，但

是联邦最高法院更关心的却是“被追诉者享有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即宪法第五修正

案。随后，被追诉者的律师帮助权和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就成为法院进行“综合情况”判

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为“米兰达规则”这一简易判断方法的出场作了充分铺垫。

（二）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简易判断：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米兰达”推定

１．违反“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自白是非任意性的

１８９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拉姆诉联邦政府”案中，第一次将基督教神学中的

“不证己罪原则”与被告人法庭外自白结合起来，认为“无论在法庭以外还是法庭内所作

的自白，如果缺乏自愿性，都不具有证据能力。这一问题作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一部

分，受到联邦宪法的约束，禁止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强迫充当反对自己的证人”。〔１８〕 联

邦最高法院在后来的诸多案件中都指出，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关键是排除政府通过强制手

段获得的被告人自白，即禁止强制所得的自白作为证据使用。实际上，违反了宪法第五修

正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规定就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换言之，联邦最高法院

把普通法上的自愿性规则赋予了宪法上的根据。

必须指出的是，宪法第五修正案条款中使用的概念是“强迫自证其罪”，而正当程序

条款禁止的是“非任意性”供述。在一般场合下，或许两者之间显示出较大的区别，但是，

在警察讯问和口供排除的语境中，它们已被联邦最高法院视为相同的概念了。法院认为，

迄今为止的美国判例中，以“非任意性自白”为由（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排除自白的使

用与以“强迫”为由（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口供的采纳，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区

别。〔１９〕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违反第五修正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所得自白就是“非任

意性自白”。

２．违反米兰达规则就违反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

传统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最大缺陷是如何确定和判断“任意性”以及“标准是什么”的

问题，采用传统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就会出现“几乎所有的因素都是相关的，但没有

哪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２０〕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判断方法导致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容

忍的，因而需要一个简单、明确、易操作的规则。由于人们公开反对警察的暴力行为，同时

司法机关禁止使用刑讯获得的自白，执法机关对于不愿供述的嫌疑人开始从实施身体暴

力转向采用精神压迫的方式。这加剧了自白任意性判断的难度，而传统的“综合情况”判

断方法并不能很好地使嫌疑人避免这种内在强制性的讯问。因此，米兰达规则这种简单、

明确的预防性规则就有了产生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１９６６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了米兰达规则，认为违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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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ｃｏｂｅｄｏｖ．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３７８Ｕ．Ｓ．４７８（１９６４）．
Ｂｒａｍ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６８Ｕ．Ｓ．５３２，５４２（１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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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所取得的自白本身就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既然是

“强迫或欺骗的产物”，它本质上就是非自愿的，不具有可采性。其理由很显然，警察制造

这样的讯问环境没有其它目的，就是为了征服被讯问者的意志。这种讯问氛围本身就代

表着胁迫与恐吓，它虽然不是物理上的、有形的胁迫，但对人格尊严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损

害。“这种隔离的、单独讯问的做法违背了我们国家最为珍视的原则———‘禁止强迫自证

其罪’的原则。因此，除非采用足够的保障措施消除羁押性环境中固有的强制性，由此获

得的被告人供述都不可能是真正自由选择的产物”。〔２１〕

在米兰达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达了这样的立场：缺乏程序性保障措施（如米

兰达忠告或同等措施）的羁押性讯问必然会———而非可能会———产生违宪意义上的强迫

性自白。〔２２〕 由于该裁判的逻辑是：违反米兰达规则就相当于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所

取得的自白就推定为非任意的，所以米兰达规则实际上就是强制性的“米兰达推定”。又

由于该判决意见中并未给出任何例外，因此这种推定是不可反驳的推定。联邦最高法院

通过米兰达判决刻意创造出一套新的判断标准，它简单、明确地界定羁押性讯问语境下的

“强迫”概念，以不可反驳的推定方式判断自白的非任意性，来完全替代模糊的、不确定的

传统“综合情况”判断方法。

３．米兰达规则与宪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的关系

米兰达规则并非源自“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单独一个案件，而是由四个相似案件合

并裁判而成的。〔２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伊斯科白多诉伊利诺斯州”案的判决后，感觉到

此案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于是就在美国不同司法管辖区选取了包括米兰达案在内

的四个类似案件。因此，米兰达规则涵盖了四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第六修正案的律师帮

助权和第五修正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内容，而且规定违反该规则所得的自白被推定为

“强迫”所得的，即“非自愿的”。

本来，宪法第五修正案适用于审判程序是没有争议的，即被告人不得被强迫在法庭上

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说被告人不得在法庭上被强迫作为指控自己的证人。这实

际上是被告人在审判阶段享有的作证豁免权。但在审前阶段，尤其在审讯室内，犯罪嫌疑

人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保障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另外，违反米兰达规则是否等于违反第五

修正案，米兰达规则关于反对自证其罪特权的保护是否超出了第五修正案的保护范围。

关于这些问题，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前后不一致的。

一般来说，在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不在场或未放弃律师帮助权的情况下，政府执法人员

故意诱使其作出自白，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就受到了侵犯。但是，只

有在抗辩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嫌疑人才能享有第六修正案的律师帮助权。然而，米兰达

案的判决意见认为，即使抗辩式的诉讼程序尚未开始之前，嫌疑人也享有这种“米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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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律师帮助权。只要犯罪嫌疑人受到羁押性讯问就享有该项权利，尽管宪法第五修

正案本身也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帮助权。实际上，“米兰达式”的律师帮助权只有一个目

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免于被强迫自证其罪。

米兰达规则作为在司法上认定自白任意性的方法，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功利性，它使法

院避免了传统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带来的诸多麻烦和不确定性。法院已经从分析嫌疑人

作出自白的自愿性转移到放弃米兰达规则的自愿性。尽管米兰达规则在逻辑上独立于

“正当程序自愿性标准”，但是审判法官似乎总是可以根据嫌疑人放弃米兰达规则这一情

况，作出“嫌疑人的自白是自愿的”这一判断。换句话说，审判法官通过关注被告人是否

适当地阅读和放弃“米兰达警告”，就可以避免分析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即嫌疑人在作

出自白时是否受到了来自警察的摧毁其意志的压力以及嫌疑人所作出的自白是不是一项

可靠的证据。因为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创造一项强制性的“米兰达推定”，意在完全取代传统

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所以它尽可能涵盖更多的内容，增强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三）简易判断方法的局限性：从刚性到弹性的米兰达规则

通过塔克案（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ｖ．Ｔｕｃｋｅｒ［１９７４］）〔２４〕以及后来的一些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已经

意识到米兰达规则虽然具有明确、清晰的优点，能够避免“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带来的问

题，但作为判断自白任意性的形式规则，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这种“强制”推定过于武

断和绝对，要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案件情况，就必须不断地创制出例外规则，以避免出现不

公平的结果。于是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创制了一系列例外规则，即因违反米兰达规则而具

有瑕疵的自白经常允许在法庭上用作对被告不利的证据。

１．密歇根州诉塔克案：“毒树之果”的例外

在密歇根州诉塔克案中，警察在讯问前对被告人进行了米兰达忠告，但忠告存在瑕

疵，省略了“如果你没钱聘请律师，将免费获得政府指定律师”的内容。被告人作出自白，

并在自白中提到一个证人，警察通过询问证人获得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该证人后来出

庭作证指控被告。现在摆在联邦最高法院面前的问题是：尽管根据米兰达规则，被告人作

出自白之前没有受到恰当地忠告，但随后获得的证人证言是否允许采纳为证据呢。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尽管警察在侦查程序中的执法行为存在瑕疵，但随后取得的

此类证据应该允许采纳，即排除被告人的自白，但采纳证人的证言，这种情况不适用“毒

树之果”理论。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已经认识到，米兰达规则仅是为保护公民宪法权

利而设计的程序性规则，它本身不是宪法权利。塔克案也证明了违反米兰达规则的口供

处于明显非自愿和完全自愿之间的一块连续区域，前者如采用“竹签穿指甲”的方式取得

口供，后者可能仅仅是警察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交流（甚至开玩笑）。技术性违反米兰达规

则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更接近后者。因此，违反米兰达规则这一程序性规则并不必

然导致自白的非自愿性。

２．哈瑞斯诉纽约州：附带使用的例外

在哈瑞斯诉纽约州（Ｈａｒｒｉｓ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１］）案中，被告人哈瑞斯被指控实施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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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贩卖海洛因的事实。但他在法庭上作证时，否认其中一宗。然后，控方就宣读了一份哈

瑞斯先前的书面供述，该供述承认实施了两宗犯罪，但该供述的获得未遵守米兰达规则。

该案的争点是：违反米兰达规则所得的口供不能作为指控被告有罪的主要证据，但能否作

为弹劾证据在法庭上反驳被告人的不实证词？

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虽然禁止采纳为控方的主要证据，却

可以作为弹劾证据来反驳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其理由是，“米兰达规则不能被

滥用为被告人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通行证，从而免除使用先前不一致的陈述对其进行反驳

的风险”。〔２５〕 但是，如果口供是通过强制手段获得的，不得用于任何目的，即使作为弹劾

证据也是禁止的。〔２６〕

３．纽约州诉夸尔斯：公共安全的例外

纽约州诉夸尔斯〔２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Ｑｕａｒｌｅｓ［１９８４］）案件披露，两名警察在例行巡逻时，

一名女子突然冲过来，声称被人强奸，而且那个强奸她的人刚刚进入附近的一家超市。根

据该女子的描述，一名警察进入该超市，看到了本案的嫌疑人夸尔斯，并实施追赶。当警

察拦住嫌疑人进行拍身搜查时，发现他身上佩有一个空的手枪皮套。警察随后将其铐住，

问他“枪在哪里？”而此时，警察并没有对其进行米兰达忠告。嫌疑人冲着一堆空纸箱点

点头说“枪在那儿”，该警察在纸箱内找到了手枪。其他警察也很快赶到，夸尔斯被正式

宣布逮捕，并首次被告知他享有“米兰达权利”。夸尔斯放弃了这些权利，承认持有枪支。

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本案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不同于米兰达案件，在紧急情况下未进

行权利告知而让嫌疑人回答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将其口供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更是为了

避免枪支给公共安全造成进一步的危害。联邦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警察未进行米兰达忠

告而获得的口供可以采纳，其根据是：米兰达规则是为了保护公民第五修正案的特权，本

案中警察要求回答问题以保护公共安全的需要，超出了保护个人第五修正案特权的需要。

该例外也被称为“公共安全例外”。

４．俄勒冈州诉埃尔斯泰德：重复自白的例外

俄勒冈州诉埃尔斯泰德（Ｏｒｅｇｏｎｖ．Ｅｌｓｔａｄ［１９８５］）〔２８〕案中，嫌疑人埃尔斯泰德因被警

察怀疑实施入室盗窃罪，在家中被首次讯问，并作出了自白。警察讯问前没有出示逮捕

证，也没有实施米兰达忠告。６０分钟后，埃尔斯泰德在警察局作出书面供述。第二次讯

问前，警察认真地对嫌疑人进行了米兰达忠告，嫌疑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埃尔斯泰德也

承认，不论在家中还是在警察局，警察都没有作出任何威胁或不当许诺。本案的争点是，

嫌疑人没有受到米兰达忠告而作出的第一次自白是否影响到第二次自白的可采性，抑或

第二次自白前的米兰达忠告能否消除第一次自白带来的不良影响。

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尽管首次自白存在米兰达告知的瑕疵，但第二次自白因为恰当的

米兰达忠告而得到补救。它拒绝认可下级法院的裁定，即拒绝认可第二次自白是第一次

·３８·

美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及借鉴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Ｈａｒｒｉｓ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４０１Ｕ．Ｓ．２２２（１９７１）．
Ｍｉｎｃｅｙｖ．Ａｒｉｚｏｎａ，４３７Ｕ．Ｓ．３８５（１９７８）．
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Ｑｕａｒｌｅｓ，４６７Ｕ．Ｓ．６４９（１９８４）．
Ｏｒｅｇｏｎｖ．Ｅｌｓｔａｄ，４７０Ｕ．Ｓ．２９８（１９８５）．



非法讯问的“毒树之果”；它也拒绝认定“一旦嫌疑人存在犯罪秘密已经泄露的‘出袋之

猫’心理，就致使第二次自白具有非自愿性”。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得出结论，“如果仅仅

未进行米兰达忠告，并没有任何强制行为，其它情况也表明嫌疑人的自由意志并未受到损

害，如果因此认为第一次自白污染了整个侦查程序，随后自愿作出的权利放弃也是无效

的，这种对米兰达规则的扩大和延伸是没有根据的”。〔２９〕

５．米兰达规则的变化：从刚性到弹性

塔克案首先把刚性的米兰达规则撕开了一个口子，在以下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模糊

性：其一，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米兰达规则仅仅是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障性规则，违反米兰

达规则并不是违反宪法条款本身；其二，联邦最高法院在决定是否采纳证据时，不再仅看

警察违法的客观事实，还要考虑执法人员的主观故意；其三，违反米兰达规则这一瑕疵行

为，不同于严重的违宪行为，因此产生的衍生证据可以被采纳，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

其四，自白的取得虽然违反了米兰达规则，但被告人并未受到任何身心强制，其自白仍具

有任意性。

在哈瑞斯案中，违反米兰达规则所得的自白表面上是用作法庭上反驳被告的弹劾证

据，但如果陪审团相信该自白，它就是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众所周知，即使法官

指示陪审团仅考虑自白的“弹劾”功能与价值，但作为“外行”的陪审团也无能力把它与实

质性的有罪证据区分开来。其实，有证据表明，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歪曲了本案的事

实：哈瑞斯的供述是其重病住院时吃药所致的结果，而非自愿作出的。〔３０〕 而对于非自愿

的供述，控方不能以任何目的使用，包括用作弹劾证据。

在夸尔斯案中，被告人的口供之所以被联邦最高法院采纳，并非基于被告人自愿供述

的结果，而是仅仅基于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种近乎假设的紧急情况：警察很难在当时考虑是

保护社会安全的需要更重要，还是尊重嫌疑人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更重要。通过对

比可知：在米兰达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坚定地认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应该是首要的诉讼价

值，根本不予考虑公共安全的利益，或者说，认为米兰达规则不会影响公共安全的利益。

但是在夸尔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权衡了保护社会安全的利益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之间

的关系，作出了社会安全更重要的裁决，这完全违背了米兰达规则的初衷。后来的判例延

续了这一观点。

埃尔斯泰德案的判决对米兰达规则冲击最大，为警察滥用和规避米兰达规则打开了

真正的缺口，即警察在首次讯问时故意不作米兰达忠告，等嫌疑人作出自白后再作完整的

权利告知，以获得嫌疑人的第二次自白。２００４年的“密苏里州诉赛伯特”案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ｖ．

Ｓｅｉｂｅｒｔ）〔３１〕就是警察滥用米兰达规则的典型，即警察根据所受讯问培训的要求，故意不向

犯罪嫌疑人作米兰达忠告，在嫌疑人作出第一次供述后，再对其进行米兰达忠告，并说服

其将之前的供述重述一遍。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后来作出排除二次自白的裁定，但要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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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给自白排除规则增加了困难和明显的障碍，使简单、明确

的米兰达规则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米兰达规则本身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后来的判决予以界定。比如，被告人是

否处于羁押状态，被告人的供述是自愿作出的还是讯问的结果，被告人是否有效放弃了自

己的权利，作为违法讯问后自白的衍生证据能否在正式审判中使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

都肯定会在以后的侦查和诉讼中产生不确定性。〔３２〕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前后

迥异的判决，增加了米兰达规则适用的弹性与模糊性，使它的刚性和自动排除功能无法像

规则制定者预期的那样能顺利实现。

（四）名存实亡的米兰达规则与无可替代的自白任意性规则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制米兰达规则是为了克服传统判断方法确定自白任意性的

麻烦，避免“采用‘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忽略羁押性讯问中出现非任意性自白的风险”。〔３３〕

换言之，米兰达规则是法院为了替代传统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而采用的一项技术性、规范

性判断方法，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功利性。但这种“强制”推定规则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

缺陷，受到诸多批评和诋毁。美国国会于 １９６８年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安全街道法》

（ＴｈｅＯｍｎｉｂｕｓＣｒ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ＳｔｒｅｅｔＡｃｔ），即《联邦法典》３５０１条款，〔３４〕试图全面“复

辟”传统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否定米兰达规则的“强制”推定。但国会无权推翻宪法性规则，

该法自颁布之日起近３０年的时间里没有适用。直到２０００年的“迪克森诉联邦政府”案，〔３５〕

才把３５０１条款的合法性（即米兰达规则的继续有效性）摆在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前。

１．迪克森诉联邦政府案：勉为其难的认可

该案争点是《联邦法典》３５０１条款能否代替米兰达规则认定自白的可采性。换言之，

米兰达规则是宪法性规则，抑或仅仅是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障性规则。如果是宪法性规

则，则３５０１条款就不能替代米兰达规则；反之，则３５０１条款可以替代。

案件基本事实及诉讼过程：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第一银行遭到抢劫，目击证

人看到了劫匪逃跑时汽车的车牌。联邦调查局由此查询到车主迪克森。警察在迪克森的

家中，一眼就看见大量现金，把他带到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并进行了交谈。迪克森承认

他当时确实在抢劫的现场。警察马上电话联系法官，后者同意签发搜查令。接着，警察告

诉迪克森，他们即将搜查其居住的公寓。很快，迪克森表示愿意作出供述。联邦调查局声

称，他们对迪克森进行了米兰达忠告，但嫌疑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后作出了有罪供述，还

供认出一个叫作吉米·罗切斯特的同伙。另外，根据迪克森的供述，警察在其公寓内搜查

出手枪、弹药、面具和乳胶手套等作案工具。

迪克森因此受到指控。在审前，迪克森提出动议，要求排除他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所

做的供述，理由是他在讯问之前没有得到米兰达忠告。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迪克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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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的动议。但上诉法院撤销了联邦地区法院关于排除自白的命令，并宣称：《联邦法

典》第３５０１条款是否可以认定自白的可采性，只需考虑迪克森的自白是否出于自愿，而该

案中迪克森的自白能够满足３５０１条款的要求。其结论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的

裁决不是合宪的，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对可采性问题拥有最终的话语权。联邦最高法院批

准了迪克森申请的调卷令，同意审理此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别无他法，只能在米兰达规则与３５０１条款之间选择其一。因为米

兰达规则其实是嫌疑人自白的“强制”推定标准，作为“综合情况”判断的替代标准而产

生。而在《联邦法典》３５０１条款恢复使用“综合情况”判断法时，认为这一判断法足以保

障自白的自愿性。因此，如果米兰达规则继续有效，则《联邦法典》３５０１条款就不能适

用了。〔３６〕

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再次肯定了米兰达规则的宪法地位，声称３５０１条款无法替

代米兰达规则，但判决理由显得非常勉强。一方面，判决仅仅坚持米兰达规则的形式正当

性：由于米兰达规则及其有关的后续规则适用于州法院系统，而联邦最高法院只有在宪法

问题上才对各州具有监督权，因此米兰达规则是宪法性规则。而且，米兰达规则“已经成

为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嵌入警察执法实务之中”，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米

兰达规则不能随意被推翻。另一方面，多数意见不再坚持米兰达规则具有内在合理性的

根据，即羁押讯问下的自白推定为具有“内在强制性”（非任意性）。而且迪克森案件的判

决在承认米兰达规则宪法地位的同时，认可米兰达规则的后续规则也是宪法性规则。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组成米兰达后续规则的裁决均宣称这样一个事实，即米兰达规则仅

仅是宪法条款的“预防性规则”，而不是宪法修正案本身。

表面上看，迪克森案的判决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米兰达规则，使它暂时躲过一劫。但联

邦最高法院在勉强认可米兰达规则的同时，拒绝推翻其后续规则的态度似乎昭示着它最

终的命运。２００４年接踵而来的“联邦政府诉潘顿”和“密苏里州诉赛伯特”案似乎印证了

这一逻辑与猜测。

２．塞伯特案与潘顿案：〔３７〕名存实亡的米兰达规则

迪克森案的判决刚刚恢复了米兰达规则的宪法地位，塞伯特案与潘顿案就进入了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视野。上文已经指出，塞伯特案件的法官似乎要废除这种典型的警察

滥用米兰达规则“先讯问（后忠告）”的做法，但支离破碎的判决意见实际上却起到了指导

警察如何规避米兰达规则的作用。相对多数意见由大法官苏特撰写，其尽管不支持这种

“先讯问（后忠告）”的做法，但并未明确予以谴责。而只是说，下级法院应当在每个案件

中都采用“多因素的判断方法”，以确定随后实施的米兰达忠告是否“实际上起到了规则

所要求的作用，即建议嫌疑人在关键时刻拥有选择陈述的真正自由”。〔３８〕 但是，如果警察

首次讯问的目标就是为了取得第二次供述，要判断米兰达忠告是否起到了这种作用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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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

大法官肯尼迪在塞伯特案件的意见中，提出了“补救措施”的判断方法。他只是不满

警察“故意”在首次讯问中不进行忠告，因此他的判断方法强调警察“恶意”的重要性。但

是他对米兰达规则的不满超出了他对警察恶意规避法律的厌恶。因此，大法官肯尼迪认

为，即使警察存在“恶意”———故意规避米兰达规则，如果采取的“补救措施”能够确保“一

个理性的人处于嫌疑人的位置能理解米兰达忠告的重要性以及弃权的意义，那么嫌疑人

的第二次自白也是可以采纳的”。这些补救措施包括“前后两次讯问时间的中断和环境

的改变”或者“追加实施米兰达忠告”等。〔３９〕

如果说塞伯特案的判决是一本指导警察如何规避米兰达规则的说明书，那么潘顿案

的判决则是在更加露骨地鼓励警察可以放心地违反米兰达规则。在潘顿案中，侦探向嫌

疑人塞缪尔·潘顿询问手枪之前，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潘顿告诉了侦探手枪所在的位

置，手枪很快被找到。遵循迪克森案之前的判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禁止采纳嫌疑

人的自白，但允许采纳以自白为线索获得的果实———手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潘顿案件中的逻辑结论是，把“警察违反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

自白”予以排除，成本太大了，特别是赋予地位不稳定的米兰达规则以宪法地位。该案的

判决使自白的排除规则重新沿用传统的“自愿性”分析方法，即只有犯罪嫌疑人的非自愿

性供述或强迫所得供述才被认定违反宪法而禁止采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塞伯特案件中与潘顿案件中的态度表明：警察如果愿意，可以选

择对嫌疑人进行没有米兰达忠告的讯问，以此取得第一次自白，宣读忠告后再次获得的二

次自白是允许采纳的。其实早在多年之前的塔克案和埃尔斯泰德案，就已经采用自白任

意性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来否定自动排除的米兰达推定，裁定违反米兰达规则的自白

仍有可能是自愿的，因此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塞伯特案与潘顿案判决只是对先前判

决的再次肯定和扩大适用而已。

斯卡利亚大法官（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ｃａｌｉａ）在“迪克森案”的反对意见中也指出，如果在讯问前
没有向嫌疑人进行米兰达忠告，就假定该嫌疑人的意志受到强制，并自动排除其作出的自

白，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同时指出，古老的自白任意性规则以及“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并

没有随３５０１条款的废除而不复存在，也从未被米兰达规则所代替。“即使３５０１条款被废
除，但该条款所代表的实质性判断方法仍将在所有案件中持续使用，并以此认定被告人的

自白是否是自愿作出的”。〔４０〕 在认定自白任意性的问题上，大法官批评了米兰达规则仅

仅从形式上进行简单区分的荒谬性和不合理性，肯定了传统“综合情况”判断方法的实质

合理性与正当性。

二　美国自白任意性判断规则评析

纵观美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演变，其理论基础从早期的普通法到后来的宪法条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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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可靠性转向追求任意性，至今已有 １００多年。但是自白任意性的理论根据和判断方

法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即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自白任意性的理解仍然存在着

某些模糊甚至分歧。我们通过对其演变历程的仔细考察，仍可发现它具有某些规律

和特征。

（一）自白任意性规则是自白排除规则的实质性规则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自白排除规则的灵魂与核心，具有伦理正当性与道德合理性，它具

有以下复杂的价值基础：第一，自白真实性的保障。警察通过强迫手段获得的嫌疑人口

供，尤其是暴力方式所得，无法保证其真实可靠性，如果允许采用，会增加冤假错案的风

险。〔４１〕 正如威格莫尔所言：“认为自白有时候不可采纳，根本原因是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其

不具有可靠性，……这一通过无数法院实践而得出的理论，看起来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排除

自白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原理。”〔４２〕第二，政府守法的要求。即使其它的独立证据能够补强

非任意性口供的真实性，错判的风险大为减少，非任意性的供述在审判中仍然被排除，其

道理很简单，警察“不能以违法的方式去执行法律”。〔４３〕 对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可以遏

制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促使警察守法。第三，司法廉洁性的要求。如果口供是政府部门

通过刑讯或其它恶劣手段获取的，那么，采纳该口供“将违背司法制度文明的要求，应该

受到该制度的强烈谴责”。〔４４〕 第四，人格尊严与意志自由的价值。自白任意性规则要求

一个人不应该遭受政府权力的滥用，包括滥用权力以获取非自愿的口供。它也体现了这

样一个原则：不得为了真实发现的正当目的而不择手段。〔４５〕

因此，就自白可采性问题而言，米兰达规则仅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标准，而自白任意性

规则才是判断自白是否可采的基础性、实质性的标准，它一直有效，并未被米兰达规则或

其它规则所取代；相反，由于判断自白任意性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联邦最高法院才创制

出一个简单、易操作的米兰达规则，作为判断自白是否自愿的形式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在

“迪克森诉联邦政府案”中也承认，“不排除以其它的方法（米兰达规则以外的）作为替代

规则，来判断被告是否被强迫自证其罪，只要该方法能像米兰达规则一样有效”。〔４６〕 换言

之，米兰达规则仅是判断自白是否自愿的一个技术性规则，即保障性规则。正因为如此，

米兰达规则的地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它褒贬不一，而自白

任意性规则却始终如一，其基础性地位从未受到撼动。

（二）自白任意性标准的困境：综合情况判断还是自动排除

尽管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基础地位没有什么争议，但是何种自白属于任意性自白，有无

一个判断的标准，却成为困扰美国法院的一道恒久难题。一方面，从嫌疑人拥有选择认罪

·８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参见 Ｓｐａｎｏ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３６０Ｕ．Ｓ．３１５，３２０（１９５９）。该案明确表达了这种担心：以强制方式获取的自白“本质上
是不可靠的”。

ＪｏｈｎＨｅｎｒｙＷｉｇｍｏｒｅ，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ｉａｌｓａ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０，§８２２，ｐｐ．２４６－２４７．
Ｓｐａｎｏ，３６０Ｕ．Ｓ．ａｔ３２０．
Ｍｉｌｌｅｒｖ．Ｆｅｎｔｏｎ，４７４Ｕ．Ｓ．５３４，５４１（１９６１）．
［美］弗洛伊德·菲尼、郭志媛：《非法自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中国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Ｄ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５３０Ｕ．Ｓ．４４１（２０００）．



以避免遭受痛苦的自由而言，包括暴力取供在内的所有自白都是“自愿”作出的。有学者

指出，“如果‘自愿性’仅仅意味着某人拥有在两个选项中择其一的自由，那么任何有意识

的陈述都是自愿的，而且肯定是自愿的”。〔４７〕 以此为判断标准，几乎所有自白都具有可采

性。另一方面，站在“自白是个人意志受到某种压力的结果”之角度上，所有自白看起来

又都是“非自愿的”。无疑，下列观点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不管警察的态度多么友善，一切

讯问活动都不同程度上对嫌疑人产生某种形式的压力。因此，如果“自愿”意味着嫌疑人

的自白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者说，至少没有受到任何的外在影响。那么，几乎一切自白

都是不可采的。〔４８〕

最终，问题的根本落脚于这样一个问题：嫌疑人具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其自白才

被称作“任意性自白”。是否存在一个公众普遍认可的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

Ｃｕｌｏｍｂｅｖ．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一案中采用“征服意志”之标准，即“被告的口供是否是在享有实质

性自由而且不受任何限制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果是，其自白就是自愿的，因而是可采的；

如果不是，其意志即已经被征服，其自决能力受到严重损害，该自白为非任意性的，不得被

采纳”。〔４９〕 该判例实际上认为，自白任意性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经验标准，它虽然具有

“实质正当性”和道德合理性，但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综合情况”，根据法官的个人经

验作出判断。因此，这种“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很难给警察执法提供明确的指导，具有

模糊性和不确定的缺陷。为此，一个规范性、技术性的标准就是自白任意性规则呼之欲

出的必然需求了。这种标准需要满足简单、明确和易于操作的要求。于是，米兰达推定

应运而生。

其实，在米兰达规则出场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已经两次试图制定明确、清晰的

规则，但都很快流产了。早在１８９７年的布拉姆案，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如前所述，联邦

最高法院首次把普通法上的自愿性规则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款联系起

来，制定了一个关于口供的绝对排除规则。但是，基于当时的制度环境以及宪法第五修正案

还没有被看作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状（因而不适用于各州），该规则未能得到很好地执行。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提供了新的标准来遏制“侵犯自白自愿

性不那么明显”却同样属于不正当执法的行为。它确立了一项适用于联邦法院的规则，

即如果嫌疑人被捕后经过“不必要的拖延”才带至法官聆讯，那么，在被捕后到法官聆讯

前获得的嫌疑人口供不能被法庭所采纳。这种通过长时间羁押而取得的自白被禁止在联

邦法院使用，该规则被称为“麦克奈普—马洛瑞”规则。〔５０〕 它仅适用于联邦法院系统，其

主要依据是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下级法院的监督权，而非宪法权利条款。〔５１〕 因此，该规

则同样因为适用范围小、法律位阶低，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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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ＧｅｏｒｇｅＣ．ＴｈｏｍａｓＩＩＩ，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Ｃｏｎｎｏｒ’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ｅｒｃｅｄＳｅｌｆ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１３Ｗｏｍｅｎ’ｓＲｔｓ．Ｌ．Ｒｅｖ．１１７，
１２１（１９９１）．
引自 Ａｓｈｃｒａｆｔｖ．Ｔｅｎｎｅｓｅｅ，３２２Ｕ．Ｓ．１４３．１６１［１９４４］大法官杰克逊的反对意见。
Ｃｕｌｏｍｂｅｖ．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３６７Ｕ．Ｓ．５６８，６０２（１９６１）（引自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大法官的意见）。
参见 ＭｃＮａｂｂｖ．Ｕ．Ｓ．，３１８Ｕ．Ｓ．３３２（１９４３）；Ｍａｌｌｏｒｙｖ．Ｕ．Ｓ．，３５４Ｕ．Ｓ．４４９（１９５７）。
该规则因１９６８年的 ＯｍｎｉｂｕｓＣｒ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ｏｆ１９６８而无效，Ｔｉｔｌｅп，２８Ｕ．Ｓ．Ｃ．３５０１（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米兰达规则作为一个绝对的、自动排除的规则隆重出场。表面上

看，这似乎又重新回到布拉姆判决的原点。但由于它生逢其时，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已作

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适用于各州，加之当时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很快成就了其辉煌的

地位，达到了自白排除规则的巅峰时期。米兰达规则不仅成为美国警察执法必须遵守的

“圣典”、家喻户晓的法律文化，而且借助媒体的宣传迅速名扬海外。

但米兰达规则在成为关注焦点的同时，也很快成为批评和诋毁的对象。联邦最高法

院先是取下了它头顶上宪法地位的耀眼光环，把它降格为“宪法条款的保障性规则”，接

着又宣称它对口供自愿性提供了过度保护，超出了第五修正案的保护范围。联邦最高法

院甚至重新适用传统自白任意性的判断标准，一次次否定米兰达规则对口供“强迫”的推

定，创造了一系列的例外规则。如今的米兰达规则既要考虑执法人员违法时的主观方面，

又要考虑该规则所保护的公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即已经从原来的“一刀切式”

的自动排除规则演变成权衡各种因素的裁量排除规则。事实上，它已经变为一种新的

“综合情况”判断规则。

（三）自白任意性规则与宪法条款的关系

自白任意性规则在美国的演变经历了从侧重可靠性到强调自愿性，从保障真实到保

障人权，从普通法上的理论基础到以宪法权利为根据，尤其是它与不同宪法条款之间的复

杂关系，反映了它追求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它对社会安全利益等其它诉讼

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第一，自白任意性规则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结合

使它对人权的保护上升到了宪法权利的高度，尤其是在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尚

未适用于州法院体系之时，形成了正当法律程序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该判断标准考

虑诸多的因素，包括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执法人员的“强制”行为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和实质正当性，直至今日并未被其它判断标准所取代。

第二，自白任意性规则与宪法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关系。第五修正案刚

刚适用于州法院体系，就迅速成为自白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通常把以“强

迫”为由排除供述与以“非任意”供述禁止使用等同视之。因此，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所

得之自白就是非任意性之自白，甚至许多美国学者把美国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称为“第五

修正案的排除规则”。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巨大的米兰达规则也宣称以宪法第五修正

案为根据。

第三，自白任意性规则与宪法第六修正案律师帮助权之间的关系。在第六修正案尚

未适用于州法院体系之前，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就是“综合情况”判断方法的考量因素之

一。尽管它适用于州法院后，独立成为自白排除规则的判断依据，但很快被宪法第五修正

案的光环所遮盖，并成为米兰达规则的一部分。另外，由于传统的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一

直有效，并未退出舞台，律师帮助权仍然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

第四，一方面，美国自白排除规则企图借助宪法权利条款，摆脱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传

统方法，形成具有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自动排除规则；但另一方面，宪法条款的适用既无法

摆脱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束缚，又会在自白可采性的判断标准上制造出新的判断方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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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自白任意性规则只是在范围、内容上日益丰富与完善，而始终无法被取代。

（四）自白任意性规则与米兰达规则的关系

首先，自白任意性规则与米兰达规则地位的变化。根据米兰达案的判决意见，米兰达

规则的最初理解是：违反了该规则就等同于违反了第五修正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条

款。因此，米兰达规则实际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第五修正案。但是后来，联邦最高

法院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把米兰达规则界定为本质上的“保障性规则”，声称它只是“服务

于”第五修正案，且“其保护范围超出了第五修正案本身的要求”。〔５２〕 因此，违反米兰达

规则的行为仅被认定为一般的瑕疵行为，而非严重的违宪行为。

其次，自白任意性规则与米兰达推定的性质。米兰达规则成立之初，是一项简单、明

确的自动排除规则，也是一种不可反驳的推定：除非嫌疑人明知地、自愿地和理智地放弃

权利，其在警察羁押性讯问期间所作的一切供述，均属于第五修正案“强迫”的范围，推定

为非任意性供述。但联邦最高法院随后改变态度，经常以“综合情况”判断方法来否定米

兰达推定，米兰达推定遂变为一种可反驳的推定。换言之，一种行为虽然违反了米兰达规

则，但可能并不违反第五修正案；或者说，并非违反米兰达规则的所有供述都是以“强迫”

方式获得的，即违反米兰达规则的供述仍有可能是自愿作出的。

再次，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规则态度的变化反映了一个司法政策上的两难困境：一

方面是保护公民免受警察暴力、强制手段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警察在打击犯罪过程中少受

限制从而有效执法的需要。〔５３〕 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自白排除态度的变化反映了

两种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冲突的诉讼理念：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公共安全利益的维护。在米

兰达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主要强调公民权利的保障，没有考虑公共安全问题；在夸尔斯

案的“公共安全例外”及后来的系列例外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把关注的重点主要转到公

共安全的保护上来。这么多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这两种利益都具有独立的意

义，而且都是值得保护和珍视的利益，因此其判决中经常出现摇摆不定和前后反复的现

象，体现出它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诉讼价值中寻求平衡的努力。

三　美国自白任意性判断方法的中国化：
技术性规范的适用与限度

　　２０１２年以后，中国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初步建立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规范体系，〔５４〕

具体包括“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性规定、自白任意性保障规范和非任意性自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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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Ｏｒｅｇｏｎｖ．Ｅｌｓｔａｄ，４７０Ｕ．Ｓ．２９８，３０６（１９８５）．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Ｌ．Ｅｍａｎｕｅ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ｔ１９５，Ａｓｐ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０２）。
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２０１３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附随新《刑事诉讼法》出台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法院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２０１２年修订）》（简称《检察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２０１２年修订）》以及“两个证据规定”
（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更详细的论述，参见王景龙：《中国语境下的自白任意性规则》，《法律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规范在内的规范体系，但到目前为止，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未能达到立法者的预期效

果。〔５５〕 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法院尚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无力承担起审查侦查取证活动、否定违法侦查结果的重任，无法实现侦查权的司法控

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的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法官尚不具备独立裁判案件的能力，

无法置身于各种权力的博弈、直面各种利益的冲突并作出中立的裁判，更不像其英美同行

那样通过案件的裁判具备“造法”的能力。但立法技术不够完善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

因之一。因此，借鉴美国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采用技术性规范把自白任意

性判断的“实体性标准”转化为“程序性标准”，可以减轻审查判断的难度，更好地实现立

法预定的目标。

任何事实问题的实体性标准或实质性标准，都是一个模糊的经验性判断问题。因为

任何事物都经历由浅入深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强行划分临界点，都会面临是否恰当、

合理的指责与质疑。比如，罪与非罪、轻伤与重伤等的临界点划分，均是主流社会对该行

为的容忍度问题或模糊的主观认识问题。但在诉讼中，这些原本是模糊的实体性或实质

性标准都必须转化为清晰的程序性或法律性标准，否则，法院或法官根本无法给出一个最

终的结论。〔５６〕 自白任意性的判断也是如此。如果采用经验性方法或实质性标准，我们很

难判断一个嫌疑人具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其供述才能算自愿性供述。或者，反之，其供

述受到警察何种程度的强迫，才构成非自愿性供述呢。因此，我们应该采用某种或某类技

术性规范，从而达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效果。

（一）法律推定：变裁量排除为自动排除

法律推定是以转变证明对象的方式减轻一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也降低法官判断事实

的难度。因为当一个事实的判断存在困难时，比如嫌疑人的自白是否是非自愿作出的，法

律允许以判断另一个较容易证明的事实予以替代，比如警察讯问时是否违反“米兰达”规

则。前者是基础事实，后者为待证事实。根据推定规则，基础事实得到证明就等同于待证

事实得到了证明，法律实际上赋予两者完全相同的法律效果。

对于自白任意性的判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规则出台之前经常使用“压垮

意志”的判断标准，〔５７〕即采取经验性方法，它固然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和道德上的合理

性，是一种“实质性”标准，但需要法官根据本人的经验，结合案件的“综合情况”作出自由

裁量的判断。因此，这种“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具有模糊性、不确定的缺点，增加了法官判

断的难度，也招致了多方的批评和责难。米兰达规则（即米兰达推定）的出台让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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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爱平、许佳：《“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及理论反思》，《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杨宇冠、
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证据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田文昌、邹佳铭：《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若
干问题》，《人民司法（应用版）》３０１３年第 ７期；郭松：《非法证据为何难以有效排除》，《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 ４
期；闫召华：《“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等。
比如，法律明确规定：一个人盗窃１０００元财产构成盗窃罪，而盗窃９９９元不构成犯罪；经过了法定的期限和法定
的程序，控方仍然无法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官就作出被告无罪的判决等情况。

即“自白是否是嫌疑人在享有实质自由而且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作出的？如果是，他的供述就是基于自由意

志作出的，该供述就可以被采用；如果不是，他的意志即已经被压垮，其自我决定的能力已经严重受损，该供述就

是不可采的”。参见 Ｃｕｌｏｍｂｅｖ．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３６７Ｕ．Ｓ．５６８，６０２（１９６１）（引自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大法官的意见）。



人的非自愿供述从“裁量排除”变成了“自动排除”、“强制排除”。因为，这种不可反驳的

推定不允许由基础事实到待证事实的推定存在例外，它完全排除了法官自由判断的权力。

另外，法律推定还轻松地把一个实质性标准转化为了程序性标准，减轻了法官判断的

难度。

这种法律推定的设定根据或理由，固然有降低法官判断自白任意性的困难这一功利

性目的，但也是实现“防止警察滥用权力”和“保障嫌疑人权利”等社会政策的需要。法律

推定的正当性在于：当待证事实无法证明或认定时，以基础事实的证明予以替代，因为基

础事实与待证事实的联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不具有 １００％的必然性）。然而，如果待证

事实能够以其它证据予以证明时，仍然赋予基础事实以推定的法律效果，就明显欠缺正当

性了。比如警察没有作出米兰达警告，但嫌疑人仍然出于真诚悔罪如实作出了供述。当

综合其它证据能够证明嫌疑人的供述是自愿的，而根据“警察没有进行米兰达警告”这一

基础事实得出的推定事实却是“嫌疑人的供述是非自愿的”，这样的推定显然缺乏正当

性。正因为如此，米兰达推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正当性批评和道德性责

难。为了弥补该推定的绝对性之缺陷，实现个案的正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制造出

一个个例外。刚性的米兰达规则重新沦为新的“综合情况”判断方法，其本身也再次经历

了从规范性标准到经验性方法的轮回。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 ……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９５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２０１２年修订）》第 ６５条对“刑讯逼供

等非法方法”的解释，〔５８〕同样是一种经验性方法和实质性标准。因为何谓“刑讯逼供”，

何谓“肉刑”、“变相肉刑”以及“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一定程度上仍是作为结论存

在的，而非判断方法或判断标准。因此，在司法体制和制度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

下，借鉴美国的实践经验，以技术性方案或者程序性标准为简化法官裁判的突破口，是当

前一条最佳的选择路径，因为我们面临着与美国当年类似的困境。

但如何使我们的改造路径既能实现摆脱当前司法困境的同时，又能克服强制性法律

推定本身的缺陷，避免像米兰达规则那样过于激进、绝对和“一刀切”，从而减少规则实施

可能遇到的压力和阻力呢？其实，如果把影响自白任意性的强制取证行为进行分类，然后

再分别采用法律推定的技术性方案，就能够扬长避短，更好地实现美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

中国化改造。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下称《防

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已经开始分类采用法律推定的方式，加强非任意性自白的认定和

排除。但该法律文件立法层次不高，规定不够全面和系统，只在其中第８条规定，“采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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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法院解释》第９５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
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

法’。”《检察规则》第６５条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
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

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

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

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防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第８条实际上对可能导致非自愿供述的两种情况，以法律

推定的方式提供了简单、明确的判断标准：〔５９〕其一，只要“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

的供述”，就推定侦查讯问人员采取了刑讯逼供行为，所得嫌疑人的供述是非自愿的，应

当排除；其二，只要“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就推定是侦查人员刑

讯逼供的结果，因此是非自愿的，应当排除。显然，这种技术性规定采用的是一种程序性

标准，比起判断“是否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

法”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的判断方法采用的是实质性或实体性标准，换言之，我们很难

认定何种程度的暴力方构成“刑讯逼供”以及多长时间不给饭吃算作“饿”、温度多少算作

“冷、冻”或者“晒、烤”等。但程序性标准则不同，它无须考虑侦查讯问人员是否采取了刑

讯逼供等行为，也无须判断嫌疑人的供述是否是违背其意志的结果，只要发生上述两种程

序违法行为就直接推定嫌疑人的供述是非自愿的，排除即可。〔６０〕

关于采用法律推定的方式认定非任意性自白，除了《防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第 ８条

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其它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等行为的程序性违法情形，亦可通过分类列举

的方式作出系统化规定。比如增加规定，违反程序性规范所获取的供述，为非自愿供述，

应当排除，但侦查人员确有证据证明存在相反情形的除外：（１）侦查人员应该为符合法定

条件的嫌疑人指定辩护律师而未指定的；（２）侦查人员拒绝律师依法会见在押嫌疑人的；

（３）侦查人员拒绝听取辩护律师辩护意见的；（４）应当提供同步录音录像而未能提供或者

提供的录音录像不完整的；（５）拘留、逮捕后，没有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讯问的，

或者在送交看守所后，违法提讯的；（６）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适格成年人不在场时

讯问的；（７）不遵守看守所正常作息制度而讯问的，或无正当理由，夜间讯问的；（８）持续

讯问超过８小时的。〔６１〕

如上所述，此类推定中的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的联系虽然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仍然

不具有１００％的必然性。因此，为了弥补此类推定的正当性缺陷，应该允许控方提供其它

证据证明其确实不存在违法强制行为，对推定事实予以反驳。所以，此类推定应该定性为

可反驳的推定。

（二）“证明责任”规范：变司法裁量为立法权衡

当法官依证据无法对被告人的自白任意性形成心证时，证明责任规范是帮助其作出

判断的另外一种有效的技术性措施。它能避免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必须依裁判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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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它称为“拟制的非自愿供述”，混淆了“不可反驳的推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别。参见陈瑞华：《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具体区别，详见劳东燕：
《认真对待刑事推定》，《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程序违法行为的认定非常简单，比如侦查人员是否是在办案场所讯问，讯问笔录上就有记载；应该依法对讯问进

行全程录音录像的，而侦查人员无法提供全程录音录像或只提供部分录音录像，即可直接认定违法事实成立。

参见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
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的逻辑进行裁决的尴尬局面。根据大陆法系的通说，证明责任主要是一种客观的证明责

任，亦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的风险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责任的核心内容是证明主体对法官或陪审团的说服

责任，无力完成责任者直接面临败诉的结果。

因此，证明责任规范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立法必须预先合理分配证明的负担，让证明

不能者承担败诉的风险。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４９条明确规定，在公诉案件中，证明

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６２〕但作为先决问题的被告人供述是否具有自

愿性的问题，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法律未明确作出规定。不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５８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

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可以看出，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

时，即被告人的供述是否是以违背其意志的方式（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或

者说“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立法机关已经

通过预先权衡的方式把败诉的风险分配给了检察机关，即有关证据（被告人供述）应当予

以排除。

法律让检察机关承担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存在充分的法理依据和恰当的政策考

量。首先，被告人作出自白的场所，通常是侦查机关排他性控制的封闭处所，外人很难进

入，证明自白是否任意性的证据都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那么，欲让被告人承担其自白

不具有任意性的证明责任，实属强人所难。因此，只有控方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才具有现

实合理性。另外，司法实务中控方能够有效证明自白任意性的证据，〔６３〕当属讯问过程中

的全程录音录像。如果侦控方不能提供录像或提供的录像不完整，则该自白就会被推定

不具有任意性，从而被排除。因此，让控方承担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还具有打破讯问程

序的封闭性、防止发生违法侦查行为的政策权衡。

但控方承担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是否意味着，一旦供述笔录被提交给法庭，被告人

就可以简单地抗辩：其供述是非任意性的，或者说是违背其意志作出的，而检察官则必须

证明该供述的任意性。显然，这样的理解可能导致被告人随意申请法院启动自白任意性

的调查，从而造成审判程序随意中断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为防止被告人滥用权利，应该让

其承担初步的争点形成责任，说明其自白系何时、何地以及由何人、以何种方式逼取的，并

提供相应的线索或材料。换言之，首先被告人应让法官对其自白的任意性产生疑问，使之

成为双方的争点，然后才能产生控方证明自白任意性的结果责任。〔６４〕

证明责任规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即经过了证明主体提出证据、法定证明以

及法官审查等程序，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律就让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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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４９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
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侦查机关自行出具的“侦查合法”的情况说明以及在押人员体检表很难成为有效的证明材料。

《法院解释》第９６条也表明，被告人或辩方应承担初步的争点形成责任。该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

关线索或者材料。”



果，即强制性地推定其主张的事实不成立。因此，法官的裁判结果（一种特殊的推定事

实）并不必然与“自然事实”相一致，尽管多数情况下可能一致，因为法律在分配证明负担

的时候已经权衡了要件事实、双方获得证据的方便、事实的性质以及社会政策等诸多因

素，因而事实真相能够被证明主体更容易地加以证明。既然证明责任规范是一种“不得

已而为之”的法律技术，就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要尽量避免出现错

误的推定事实。

作为帮助法官作出裁判的有效手段，证明责任规范有其适用的正当范围和限度，一旦

超出范围，就存在扩大使用的危险。换言之，只有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证明责

任规范才成为裁判的依据。德国学者普维庭曾经指出：“证明责任判决始终是‘最后的救

济’，或者说‘最后一招’，即为了使法官作出裁判之目的，就别无选择。”〔６５〕因此，证明责

任机制并不鼓励法官过早放弃对证据的综合评价和判断，否则，法官就会产生一种简单化

的裁判倾向：或不认真履行调查与评价证据的职责，或直接依据证明责任规范作出裁判。

这样就偏离了法律设置证明责任规范的初衷，证明责任规范就会成为法官推卸或逃避责

任的借口。

那么，对于自白任意性的证明问题，尽管控方要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是，被

告人首先要承担初步的争点形成责任，同时也不能免除法官对争议的调查责任或查证责

任。因为中国法官的裁判职责既有法庭调查的义务，也有庭外调查的责任。《刑事诉讼

法》第５０条明确规定了审判人员具有收集、调查各种证据的义务；该法第 １９１条还规定，

审判人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事实真伪不明而无法形成心证时，有庭外调查核实证据

的职权和职责。这是证明责任规范适用的前提条件和必要限度。

结束语

“米兰达规则”简单、明确的“一刀切”式的强制性技术规范使美国法院摆脱了自白任

意性判断的困境，成就了自白排除规则的辉煌，但同样因为它的绝对性、激进性与缺乏弹

性而饱受批评、诋毁和争议。这说明采用技术性措施确能有效地解决事实真伪不明或法

官无法形成心证时的裁判问题，但如果不重视其相伴而生的局限性，同样会产生正当性

危机。

具体来说，为促进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有效实施，可以把“米兰达式”的推定模式

进行中国化改造：以分类列举的方式规定法律推定，避免单一模式存在过于简单、绝对的

缺陷；同时把此类推定规定为可反驳的推定，允许控方提供证据反驳推定事实不成立。在

采用法律推定减轻法官判断困难的同时，还可运用证明责任规范为法官确实无法形成心

证的情形提供裁判的“庇护”，避免无法裁判或“错误”裁判的尴尬。在采用两种技术性措

施双管齐下的同时，要满足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得超出其应有的限度，防止出现正当性

危机、权力或权利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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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司法权威性不够、法官独立性受限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预先对“发现真相”、

“人权保障”与“防止权力滥用”等诉讼价值进行权衡，通过立法的形式或公、检、法、司等

多部门联合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制定技术性方案或规范性标准代替经验性方法或实

体性标准，变事后制裁为事前预防，变司法排除为立法权衡，变裁量排除为自动排除，可以有

效降低自白任意性的判断困难，把法官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博弈中解脱出来。

［本文系２０１５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Ｆ００１）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

研计划项目（编号：１５ＪＫ１２７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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